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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周刊

因 私 自 经 营 处 置 危 废 、阻
挠 环 境 执 法 ，湖 南 省 岳 阳 市 汨
罗市新市镇合心村村民许某和
神鼎山镇新龙村村民伏某近日
在汨罗市拘留所度过了难忘的 5
天。

铁证如山
查明违法事实

8 月 22 日 8︰00，正在主持召
开周前会的汨罗市环境监察大队
书记李月明接到群众举报电话，
称 107 国道 1555 公里处路边有人
私自大量收集废旧铅酸蓄电池。

废旧铅酸蓄电池属于危险废
物，《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明确禁止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
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
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
动。李月明立即到意识问题的严
重性，迅速安排完手头工作，向主
管领导汇报后，马上率队前往调
查处理。

执法人员沿着 107 国道一路
排查，时间约 9︰00 许，刚过国道
1555 千米处，就在路边一处住宅
院通透围栏内，发现存放大量废
旧铅酸蓄电池。下车后，执法人
员试图呼喊屋主开门，但无人应
答。仔细检查铁门，发现并未落
锁，于是推门进入院内，检查堆放
的货物情况。

院内 住 宅 旁 空 旷 的 水 泥 坪
上 ，整 齐 地 叠 放 着 两 大 堆 废旧
铅酸蓄电池，电 池 塑 料 壳 上 赫
然 印 着“ 阀 控 式 铅 酸 蓄 电 池 ”，
部 分 电 池 已 破 损 ，地 面 上 被 酸
水腐蚀的痕迹清晰可见。后院
菜地及围墙角落凌乱地叠着两
堆小废旧铅酸蓄电池，也没有防

雨淋、防日晒、防流失、防渗漏措施。
经了解，此地属神鼎山镇新龙村剪

刀组，户主为村民潘某。当时潘某本人
并不在家，执法人员立即电话通知其回
家处理此事，潘某称其在外地办事短时
间内无法赶回。因涉及危险废物，执法
人员同时通知了公安驻环保联络员、神
鼎山镇政府干部、黄柏派出所干警协助
处理现场，同时通知汨罗电视台、《汨罗
周刊》记者赶往现场。

一波三折
安全转移危废

9︰30，公安驻环保联络员、神鼎山
镇 政 府 干 部 、黄 柏 派 出 所 干 警 赶 到 现
场。10︰00 左右，自称潘某表弟的青年
男子伏某和许某以及其他社会人员陆续
赶到现场。随后，当地电视台、报社记者
也赶来。

执法人员向在场人员出示执法证
件，解释了有关法律 政 策 ，要 求 相 关 人
员 配 合 处 理 此 事 。 接 到 紧 急 监 测 任
务 的 汨 罗 市 环 境 监 测 站 技 术 人 员赶
到，对现场可能受影响的周边水塘、土壤
进行了采样。

为防止违法证据灭失，防范环境风
险，执法人员决定将现场废旧铅酸蓄电
池全部转移至安 全 地 点 规 范 暂 存 ，在
场 伏 某 及 社 会 人 员 却 要 求 自 己 出 车
转 运 。 执 法 人 员 向 其 解 释 了 危 险 废
物 必 须 用 专 用 车 辆 运 输 的 管 理 制
度 。 看 到 环 保 部 门 调 来 一 辆 专 门 危
废 运 输 车 辆 ，伏 某 、许 某 及 其 他 在 场
的 社 会 人 员 拒 绝 配 合 ，强 行 关 闭 院 门
并落锁，导致执法工作无法继续。

14︰00，经过镇政府、派出所做工
作，伏某同意拥有合法运输资质、合法危
废运输驾驶资格的车辆人员进入院内。
当运输车辆装卸人员装载电瓶时，不明
身份的社会人员却对装车人员各种威
胁，致使装卸人员不敢装车。见此情况，
前来增援的执法人员带领装车人员一齐
动手搬运，直到完成装车。

15︰00，在后院匆匆吃完盒饭
的执法人员在院子门口又被多名妇
女围堵。她们恶意谩骂，甚至挑衅
执法人员。因公安部门一时来不及
抽调警力增援，现场执法陷入僵局，
已经装车待发的运输车辆司机也被
人拉下车辆。

18︰00 左右，天空下起小雨，
由 于 现 场 无 任 何 防 雨 、防 渗 设
施 ，为 防 止 危 险 物 质 随 雨 水 渗
漏 和 扩 散 ，经 过 镇 政 府 干 部 、派
出 所 干 警 的 紧 急 协 调 ，院 子 大
门 最 终 打 开 ，执 法 车 辆 与 装 载
近 10 吨 废 旧 铅 酸 蓄 电 池 的 危 废
运 输 车 辆终于得以离开现场，而剩
余废旧铅酸蓄电池只能采取措施就
地保存。

错上加错
终于自食其果

8 月 23 日，执法人员再次回到
神鼎山镇潘某住处，发现院内已被
清理一空，就地保存的剩余废旧铅
酸 蓄 电 池 已 被 全 部 转 移 ，去 向 不
明。潘某未作任何解释，其他违法
人员也一直躲避调查。

8 月 24 日，汨罗市环保局将以
上情况函告汨罗市公安局，并移送
了相关案卷资料和证据材料。

当事人原以为避而不见可以逃
过处罚，汨罗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经
过充分调查取证，确认了伏某、许某
妨碍公务的违法事实。

在强大法律威严震慑下，伏某、
许某向公安部门投案自首。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
条的规定，考虑其自首情节，汨罗市
公安局于 9 月 9 日对两人做出行政
拘留 5日的行政处罚决定。

目前，本案相关当事人已主动
到汨罗市环保局交代违法经营、转
移物证违法事实，正在接受进一步
处理。

汨罗“8·22”案，经过公安部门
的全力侦办，相关人员得到应有惩
罚，重挫了违法经营者嚣张气焰，提
升了环保部门在管理对象心中的地
位，树立了部门的执法权威，提振了
执法人员的信心，巩固了汨罗铅酸
蓄电池行业的整治成果。

汨罗市环保局党组副书记、副
局长邓永红认为，本案能迅速告破，
仔细分析，还是有几个方面的做法
值得推介。

首先，媒体监督有力助推。汨
罗市环保局与本地媒体一直保持着
密切联系，每有重大执法活动都邀
请汨罗电视台、《汨罗周刊》等媒体
参与，全程见证执法过程。媒体全
程录像，可以为现场执法提供最全
面、最可信的证据，当当事人不配合
询问或者不签字时，记者可以作为
人证。违法者对媒体通常会有所顾
忌，怕不当举止被媒体公布后在社
会上对自己造成恶劣影响，因而一
般不会有太多出格行为。同时，媒体
曝光也有利于抵制说情风，一旦案件
曝光，社会影响大了，说情者也望而却
步。此外，违法者面对镜头现身说
法，也能教育其他违法经营者。

其次，协调联动形成合力。环
境执法难是公认的事实，尤其在农
村面对利令智昏、目无法纪的非法
经营者，如不联合乡镇、部门，很多
执法行动根本无法开展。汨罗市在
环境执法中特别注重协调联动，设
立公安驻环保联络室，乡镇设立环
保站。环保部门下乡开展重大执法
活动事先与乡镇沟通，相互配合，共
同处理。在估计存在或遇到执法阻
力时，及时与当地派出所联系，确保
执法正常进行。本次环境执法受阻
后，汨罗市环保局在与汨罗市公安
局沟通的同时，积极向主管市领导
汇报，争取领导重视，促进事件的妥
善解决。

第三，文明执法体现素质。涉
及经济利益甚至全部家底，行政相
对人从心理上讲不可能心平气和去
面对。越是当事人用各种手段干扰
执法甚至暴力阻挠时，环境执法人
员在调查取证时越要冷静，不可正
面冲突。本案中执法人员紧紧咬住
工作目标，亮证执法，按程序办事，
面对谩骂不还口，面对阻挠不冲动，
不与无关人员发生冲突，既保护了
自己，又避免因不当言行留下口实，
为后面公安部门依法打击处理奠定
了基础。

邓永红表示，执法工作环境复
杂，执法手段有限，但要坚信办法总
比困难多。只要敢于面对，多动脑
筋，借力打力，一个个执法难题终会
迎刃而解。

屋主私自经营危废 亲朋聚众阻挠执法

汨罗违法者妨害公务被拘

浙江省金华市近日开展百日环境
执法行动，义乌两父子因非法向鲇溪
倾倒皮边油污染溪水被查处。

50 千克油被倒入鲇溪，染
红溪水

案发当日 9︰00，金华百日环境执
法行动举报热线接到群众举报，称义
乌江东鲇溪部分流域的水被染成了红
色。接报后，义乌市环保局立即组成
执法行动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调查。

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环境执
法人员沿着鲇溪一路向上游排查。没
多久便看到，在江东街道五爱路鲇溪
桥上游 5 米的台阶边水域，漂浮着红、
蓝 两 块 各 1 平 方 米 左 右 的 皮 边 油 油
带。经对周边区域进一步勘查和附近
居民的寻访，执法人员确认此处为溪
水污染的源头，并推断应该是有人故
意将皮边油倾倒在此地。

于是，义乌环保部门执法行动组
立即兵分三路展开现场调查处置：一
路联合公安部门追根溯源，缉拿非法
倾倒者；一路联合当地街道现场处置，
清理水面油污，隔断清运污染水体；一
路开展鲇溪上下游水质监测，确保水
环境安全。

经过两个多小 时 对 倾 倒 点 附 近

的 走 访 排 查 和 监 控 视 频 浏 览倒查，
11︰30 左右，执法人员查明非法倾倒
者为家住江南四小区 72 幢的胡某杰和
其儿子胡某龙。

涉案嫌疑人胡某杰开了一家专业
从事皮边油分解销售的门店，前几天，
店内两桶皮边油过了保质期，且进水
无法使用，于是其便指使儿子胡某龙
于案发当日 7︰00 左右将此两桶近 50
千克的皮边油倒入鲇溪，从而导致溪
水污染，呈现红色浑浊。

同时，现场处置人员利用塑料薄
膜和溪边的石块，垒成临时小堤坝，将
被污染水体围堵，避免继续污染下游，
并通过吸污车将围堵截流的污水抽运
至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截至当天 12︰00 许，被皮边油污
染的溪水已全部抽运处置完毕，且经
现场监测人员监测，鲇溪上下游水质
污染物均未超标。

“ 你 们 查 处 得 很 快 ，处 理 得 很 及
时，谢谢。”当举报人 12︰10 左右接到
执法人员反馈电话时满意地说。

当事父子涉嫌污染环境罪
被拘留

据了解，因皮边油中含有列入《国
家危险废物名录》的丙烯酸，所以胡某
杰、胡某龙父子涉嫌非法倾倒和处置
危险废物，已构成污染环境罪。据此，
义乌市环保局已依法对父子两人立案
查 处 ，并 移 交 公 安 机 关 追 究 刑 事 责
任。目前，胡氏父子俩已被公安机关
行政拘留 12 天，此案还在进一步调查
处理中。

“两小时揪出违法倾倒嫌疑人，3
小时完成现场污染物的清运处置。这
件案子充分体现了环保部门处理环境
信访一贯坚持的‘第一时间分解转办、
第一时间调查核实、第一时间沟通协

调、第一时间回复反馈’四个‘第一时
间’原则，也切实展现了从重从快从高
从严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的信心和
决心。”金华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

截至目前，金华百日环境执法行
动共执法检查了企业 8786 家，其中责
令整改 963 家，实施查封扣押 101 家，
实施限产停产 1 家，实施关停取缔 398
家，立案查处 689 家，移送公安机关处
理 60家。

下一步，金华将进一步加大环境
执法力度，持续从重从快从高从严查
处 各 类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继 续 保 持 对
环 境 污 染 的“ 零 容 忍 ”，努 力 把 金 华
打 造 成 环 境 执 法 最 严 格 、环 境 监 管
最 严 密 的 城 市 ，切 实 构 建 起 良 好 的
环 境 秩 序 ，为 五 水 共 治 、气 尘 合 治、
美丽金华建设等中心工作的扎实推进
发挥支撑作用。

皮边油被倒入鲇溪，金华环保部门第一时间赴现场调查

破案＋清理，3小时搞定

本报讯 山东省青岛市通过开展大
练兵活动，强化深入一线执法，加大对
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近日，青岛
市开展第二次集中检查行动，查练结
合，对 18 起环境违法案件进行快速查
处，并予以曝光。

10 月 11 日~10 月 12 日，青岛市环
境监察支队组成 3 个专项执法检查组，
对即墨市重点排污企业进行了突击检
查，两天共检查企业 31 家，发现多家企
业存在环境违法行为。

成泰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危
险废物标志设置不规范，喷漆房过滤棉
处置不规范；青岛林达科技有限公司未
办理环保审批手续；青岛海通车桥有限
公司危废储存场所不规范，无标识；青
岛天德商标有限公司，未按照环评批复
要求安装废气污染防治设施；青岛永烁
饰品有限公司未提供环评审批手续，且
拒绝在协助调查通知书上签字；青岛唐
锦针织有限公司现场未能提供环评材
料；青岛鑫屋精密机械公司现场未提供
环评手续，并拒绝在协助调查通知书上
签字；青岛好盛祥阀业有限公司现场未
提供环评材料，将黑砂和煤粉堆露天存
放，无防尘措施。对以上环境违法行为，
青岛市环境监察支队执法人员现场下达
了整改通知书，并将依法予以立案查处。

私设暗管，不启用净化设施，有多
家企业非法排污。青岛三颗星涂料有
限公司私设暗管排放水污染物，城阳环
保分局对其拟处罚款 14 万元，并已移
送公安机关对企业负责人进行行政拘
留；青岛新冶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烧制耐
火材料过程产生的有机废气未经收集
处理直接排放，胶州市环保局依法责令
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 4 万元；青
岛龙之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未采取防
风抑尘措施露天堆放砂光粉，胶州市环

保局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
款两万元。

施工噪声扰民被处罚。青岛灏智
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金融区教育基地项
目夜间施工噪声扰民，崂山环保分局依法
责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两万
元。之后，群众再次举报这家企业存在噪
声扰民现象，针对这起多次违法案件，崂
山环保分局又做出罚款 5万元的处罚决
定。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金融区
教育基地项目夜间施工噪声扰民，崂山环
保分局依法责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
处罚款5万元。

部分企业违反环评和“三同时”制
度。薛玉莲开办的生猪养殖场违反环
评制度，崂山环保分局依法责令其停产
停业，并处罚款 8 万元；赵德计开办的
塑料颗粒加工厂，需配套建设的污染防
治设施未建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
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对环境造成影响，
崂山环保分局依法责令其改正违法行
为，并处罚款 10 万元；山东中建西部建
设有限公司混凝土搅拌崂山站建设项
目未经环保验收即投产，崂山环保分局
依法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 3
万元；青岛现代海麟重工有限公司装载
机生产项目未经环保验收即投产，平度
市环保局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拟
处罚款两万元。

朱耿明

青岛大练兵强化一线执法
18家违法企业被查处曝光

◆本报通讯员朱智翔 记者周兆木

◆本报记者张东风
通讯员黄昌华 管晟姜东科

汨 罗 市 新 市 镇 合 心 村 村 民 魏 某 在 自汨 罗 市 新 市 镇 合 心 村 村 民 魏 某 在 自
家 院 中 私 自家 院 中 私 自 大 量 收 集 废 旧 电 池大 量 收 集 废 旧 电 池 。。 图 为图 为 汨汨
罗 市 环 境 监 测 站 技 术 人 员 在罗 市 环 境 监 测 站 技 术 人 员 在 现 场 采 样现 场 采 样 。。

李月明摄李月明摄

媒体监督 协调联动

借力打力
难题不难

本报讯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环
保局局长何岗近日带领全体环境监察
人员 40 余人，到余家湖工业园区突击
夜查企业生产排污情况。

排查重点包括各自的包保责任企
业和王家大沟周边的排污口。当天下
午，区环保局联络襄城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保康园区管委会、襄城供电公
司、进源热能供应公司等单位负责人，
在泽东化工公司内召开余家湖园区所
有企业参加的专项督办会，要求各企
业进一步落实环保法，对环保手续不

完善企业实行停产整治。
当日夜间 8︰30~11︰00，襄城环保

局执法人员逐步对园区企业进行夜查。
执法人员先后对科民、万蔚阳等 6 家企
业进行了现场突击检查。检查发现有的
企业存在违法生产排污行为。执法人员
进行现场取证，对排放污水进行取样，为
进一步查处做准备。

区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员上
阵的检查模式既为接下来的整治工作造
了声势，又对企业违法排污行为起到了
一定的震慑作用。 熊争妍 李丹

本报讯 由河南省新乡市委市政
府督查组以及环保、公安、国土、纪委等
部门近日组成的两个联合执法组，突击
奔赴辉县市和卫辉市检查“三石”（采
石、碎石、石灰）企业的生产状况。

“三石”企业作为污染产业链，开
采、破碎、运输、使用整个过程都存在极
大的环境污染。 今 年 年 初 ，新 乡 市 就
决定对“三石”企业进行整合重组，对
资质不全的一律取缔，对矿产资源证
到期的一律不续。但几个月来，仍有
一 些 无 手 续 的 小“ 三 石 ”企 业 私 自 违
规从事生产，这种行为不仅对大气环
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对矿产资源也造成
严重破坏。

当天参与行动的人员全部将手机
交由纪委保管。当日凌晨 3 时许，记者
跟随其中一组执法人员陆续来到位于

辉县市山区的“振新建材”和朝阳建材
有限公司，发现这两家企业均处于停产
状态。

凌晨 4︰00 许，执法人员又来到一
家名叫“丐业大王山建材”的企业，在这
家企业的物料车间内，大型装载机正在
装卸原料，因为未采取喷淋等降尘、抑
尘措施，导致物料间内灰尘弥漫。

凌晨 5︰00，执法人员在一家名叫
“富达建材”的企业，也发现了生产迹象
——其厂区内和厂区附近停留着不少
重型卡车，在等待装载。另外一组执法
人员在卫辉市山太公泉镇后山村也发
现了正在生产的采石场。针对突查中
发现的所有问题，新乡市副市长职伟要
求逐个上报整改情况，责任到人，及时
进行追责。

杨济公 曲晓青

新乡凌晨突查“三石”企业
部分企业未采取降尘、抑尘措施

襄城区夜查余家湖工业园
违法排污企业被抓现行

本报记者徐小怗 实习记者王莎南
京报道 查处后的石料加工厂几个月后
再次开工，这让执法人员心有余悸。近
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环保局接到市
民举报，位于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泉
水社区的一家非法石料加工厂污染周
边环境，执法人员接报后立即赶赴现
场，严查“黑工厂”死灰复燃问题。

麒麟街道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经调查，这一非法石料加工生产线最早
由泉水社区村民姚昌喜擅自架设，去年
11 月，麒麟街道接到市民投诉举报后，
责令姚昌喜自行拆除加工设备。今年
3 月，姚昌喜私自将这一场地转租给鲍
传明。随后，鲍传明在这一场地非法从
事石料加工、销售，在生产和运输过程
中，产生的扬尘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
响，附近居民发现后投诉举报。

在了解相关情况后，工作人员立即
组织对这一非法加工厂的生产设备进
行拆除，目前已经全部拆除并清理到
位.。同时，对厂区内裸露石粉和石料
进行覆盖，对破损道路进行维修。随
后，江宁区环保局及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执 法 人 员 约 谈 这 家 非 法 石 料 厂 负
责 人 鲍 传 明 ，依 照 相 关 法 律 ，对 石 料
厂 未 办 理 环 保“ 三 同 时 ”制 度 的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立 案 ，并 实 施 行 政 处 罚 ，罚
款 人 民 币 3.04 万 元 。 江 宁 区 市 场 监
督管理局现场开具《责令改正通知书》，
待调查核实后，将对无证经营的违法行
为实施行政处罚。

为防止违法加工厂死灰复燃，屡禁不
止，江宁区将督促麒麟街道泉水社区落实
属地管理责任，加强日常管理，加大巡查
力度，防止违规工厂再次开业。

“黑工厂”易主后死灰复燃

南京取缔非法石料加工厂

案件启示案件启示


